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8號

原      告  歐慶洋  

訴訟代理人  方勝新律師

被      告  泰菱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兆文  

訴訟代理人  黃奉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年終獎金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裁定

移轉管轄前來（113年度勞補字第282號），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起至被告公司擔任司

機，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38,000元，其中本薪25,100

元，專業津貼5,000元，伙食津貼2,400元，績效獎金5,500

元。原告因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向被告公

司請職災公傷病假。依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6日公告之112年

年終獎金發放說明（下稱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記載「年資

滿一年以上者（不含工安專員及工安助理）：三個月。」，

而原告至112年12月31日時年資已滿一年，應可請領3個月之

年終獎金共75,300元，然被告公司僅給付原告12,550元，經

原告向被告公司課長詢問後，得知年終獎金之計算係被告公

司人事以正常出勤時間計算，是被告公司將原告之公傷病假

休養期間扣除而為不利原告之行為，違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2）台勞動二字第14508號函而違法，原告自得請求被告

公司給付年終獎金之差額62,750元（計算式：75,300-12,55

0=62,750元）。被告公司於113年12月29日勞資爭議調解時

虛構理由稱「原告上班時處理私事，平常表現違反規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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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損失又工作不佳考績不良，故少給年終獎金」云云，故

調解不成立，且原告否認被告公司提出之員工異常紀錄單所

述之行為。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及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提起

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2,750元，及自起訴狀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公告說明之112年年終獎金核定標準係以員

工112年度出缺勤、不良品與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

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及和111年度考績作

比較，再由主管核定。另依被告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8章考

績規定，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日常工作表現之情惰能劣、

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就行政疏失、作業缺失、交待辦事項

異常條列具體事實，查證屬實者，以供年終考績之參考。查

原告因在職期間工作表現不佳，經主管填具員工異常紀錄

表，送經主管核定112年年終獎金12,550元，被告公司不曾

以原告發生職災在家休養之事由，作為其年終獎金考核之依

據，且原告因不願回被告公司上班已遭被告公司依法解僱，

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任職被告公司，擔任司機，每月

工資為38,000元，其中本薪25,100元，專業津貼5,000

元，伙食津貼2,400元，績效獎金5,500元。

（二）原告於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

（三）被告於113年2月6日公告112年年終獎金發放說明，公告內

容如原證3。

（四）原告之112年年終獎金領取12,550元。

四、本件爭點為：原告請求年終獎金差額，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

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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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29條定有明文。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

定：「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

終獎金…」，將年終獎金排除在經常性給與之外，足認該

項給與並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

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故其發放要件、

標準及方式等事宜，勞基法未見明文規定，可由勞雇雙方

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或雇主於工作規則中訂定。

（二）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16條後段規定：「員工年終獎金之發

放，依本公司當年度公告及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辦理」，

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規定：「本公司員工考核分為：

（一）試用考核…（二）平時考核：1.各級主管對於所屬

員工應就其工作效率、品行、態度、學識隨時考核，其有

特殊功過者，應適時報請獎懲。2.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

應就其所屬員工日常工作表現之勤惰能劣，填具員工異常

紀錄，就行政疏失、作業缺失、交待辦事項異常條列具體

事實查證屬實者，以供年終考績之參考。…（四）年終考

核：以平時之考核、行政規章之遵守、年度獎懲紀錄、整

體配合度為考核參考，分為甲〜戊等，並以此做為年終獎

金發放之依據。」（見本院卷第65至66、77頁），上開規

定為原告所不爭執，此部分本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

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又系爭公告記載：「一、發放

說明：112年之年終獎金，將以112年度之出缺勤、不良

品/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

作效率、配合度等）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整體表現

進步或變差）來做為個人核發之依據。二、1.年資滿一年

以上者（不含工安專員及工安助理）：三個月（無全勤者

依出勤狀況及對工作影響給予）。2.年資滿三個月未滿一

年者：一個月，並以到職天數依比例計給（自到職日起至

112.12.31止）」（見勞補卷第19頁），可見被告公司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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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年終獎金發放，需綜合考量員工該年度之表現，並非

僅以工作年資為區分，一律給予相同之一個月或三個月獎

金。

（三）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將原告之公傷病假休養期間扣除而為不

利原告之行為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任職被告公司，嗣於112年7月19

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於系

爭公告時，原告年資已滿一年以上，自應以三個月年終獎

金為基準，再綜合考量原告於112年度之整體表現及平時

考核予以調整。而原告於111年11月22日、111年11月28

日、112年1月4日、112年3月28日、112年6月20日均有日

常工作表現不佳之情事，有員工異常紀錄單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29至33頁），參以員工異常紀錄單上均有具體事

實並經反應人員及部門主管之簽名，足見係平日業務登載

之文書，並非臨訟杜撰，堪以採信，原告否認有員工異常

紀錄單所載之行為，自非可採。以原告於112年度之員工

異常紀錄單所載之內容，依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之規定列

入年終考核，並以此做為年終獎金發放之依據，即屬有

據，則被告公司辯稱係因原告在職期間表現不佳，經主管

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送經主管核定當年年終獎金12,550

元，即與系爭公告、人事管理辦法並無不合，自屬合法行

為。原告雖主張係計算至112年7月19日，原告年資屬未滿

一年，認原告只工作112年1至6月，故只發半個月年終獎

金等語，惟原告此部分僅係臆測年終獎金計算式，並未舉

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原告雖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

錄為證（見勞補卷第21至22頁），惟該對話內容為原告向

陳宏偉課長詢問年終如何計算，陳宏偉課長回覆「昨日人

事給我的單子上寫15天，有問題開工再打電話問。」、

「我沒有評分表。我有問人事是以你正常出勤時間計算BO

SS核定的。」等語，可見陳宏偉課長並不知悉如何計算，

僅係由人事部門轉述，惟最終發放天數由總經理決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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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被告公司之人事管理辦法第53條，原告之考績評核者為

課長，決核者為總經理，故正常情形下，陳宏偉課長本來

就不會有評分表，故陳宏偉課長表示並無評分表，亦合於

常情，且陳宏偉課長亦表示係由BOSS核定等語，合於人事

管理辦法第53條之規定，並無原告所稱被告公司未有任何

評核之事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四）從而，被告公司依工作規則、人事管理辦法、系爭公告之

規定，綜合評量原告112年度之出缺勤不良品/作業異常、

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

等）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整體進步或變差）來做為

個人核發之依據，據而發放12,550元年終獎金，於法並無

不合，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係以扣除原告職業傷病期間計算

年終獎金，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及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2,75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

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

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

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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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郭力瑜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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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8號
原      告  歐慶洋  
訴訟代理人  方勝新律師
被      告  泰菱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兆文  
訴訟代理人  黃奉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年終獎金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移轉管轄前來（113年度勞補字第282號），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起至被告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38,000元，其中本薪25,100元，專業津貼5,000元，伙食津貼2,400元，績效獎金5,500元。原告因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向被告公司請職災公傷病假。依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6日公告之112年年終獎金發放說明（下稱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記載「年資滿一年以上者（不含工安專員及工安助理）：三個月。」，而原告至112年12月31日時年資已滿一年，應可請領3個月之年終獎金共75,300元，然被告公司僅給付原告12,550元，經原告向被告公司課長詢問後，得知年終獎金之計算係被告公司人事以正常出勤時間計算，是被告公司將原告之公傷病假休養期間扣除而為不利原告之行為，違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台勞動二字第14508號函而違法，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年終獎金之差額62,750元（計算式：75,300-12,550=62,750元）。被告公司於113年12月29日勞資爭議調解時虛構理由稱「原告上班時處理私事，平常表現違反規定造成公司損失又工作不佳考績不良，故少給年終獎金」云云，故調解不成立，且原告否認被告公司提出之員工異常紀錄單所述之行為。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及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2,75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公告說明之112年年終獎金核定標準係以員工112年度出缺勤、不良品與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再由主管核定。另依被告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8章考績規定，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日常工作表現之情惰能劣、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就行政疏失、作業缺失、交待辦事項異常條列具體事實，查證屬實者，以供年終考績之參考。查原告因在職期間工作表現不佳，經主管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送經主管核定112年年終獎金12,550元，被告公司不曾以原告發生職災在家休養之事由，作為其年終獎金考核之依據，且原告因不願回被告公司上班已遭被告公司依法解僱，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任職被告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工資為38,000元，其中本薪25,100元，專業津貼5,000元，伙食津貼2,400元，績效獎金5,500元。
（二）原告於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
（三）被告於113年2月6日公告112年年終獎金發放說明，公告內容如原證3。
（四）原告之112年年終獎金領取12,550元。
四、本件爭點為：原告請求年終獎金差額，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9條定有明文。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將年終獎金排除在經常性給與之外，足認該項給與並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故其發放要件、標準及方式等事宜，勞基法未見明文規定，可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或雇主於工作規則中訂定。
（二）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16條後段規定：「員工年終獎金之發放，依本公司當年度公告及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辦理」，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規定：「本公司員工考核分為：（一）試用考核…（二）平時考核：1.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應就其工作效率、品行、態度、學識隨時考核，其有特殊功過者，應適時報請獎懲。2.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應就其所屬員工日常工作表現之勤惰能劣，填具員工異常紀錄，就行政疏失、作業缺失、交待辦事項異常條列具體事實查證屬實者，以供年終考績之參考。…（四）年終考核：以平時之考核、行政規章之遵守、年度獎懲紀錄、整體配合度為考核參考，分為甲～戊等，並以此做為年終獎金發放之依據。」（見本院卷第65至66、77頁），上開規定為原告所不爭執，此部分本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又系爭公告記載：「一、發放說明：112年之年終獎金，將以112年度之出缺勤、不良品/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等）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整體表現進步或變差）來做為個人核發之依據。二、1.年資滿一年以上者（不含工安專員及工安助理）：三個月（無全勤者依出勤狀況及對工作影響給予）。2.年資滿三個月未滿一年者：一個月，並以到職天數依比例計給（自到職日起至112.12.31止）」（見勞補卷第19頁），可見被告公司112年之年終獎金發放，需綜合考量員工該年度之表現，並非僅以工作年資為區分，一律給予相同之一個月或三個月獎金。
（三）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將原告之公傷病假休養期間扣除而為不利原告之行為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任職被告公司，嗣於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於系爭公告時，原告年資已滿一年以上，自應以三個月年終獎金為基準，再綜合考量原告於112年度之整體表現及平時考核予以調整。而原告於111年11月22日、111年11月28日、112年1月4日、112年3月28日、112年6月20日均有日常工作表現不佳之情事，有員工異常紀錄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至33頁），參以員工異常紀錄單上均有具體事實並經反應人員及部門主管之簽名，足見係平日業務登載之文書，並非臨訟杜撰，堪以採信，原告否認有員工異常紀錄單所載之行為，自非可採。以原告於112年度之員工異常紀錄單所載之內容，依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之規定列入年終考核，並以此做為年終獎金發放之依據，即屬有據，則被告公司辯稱係因原告在職期間表現不佳，經主管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送經主管核定當年年終獎金12,550元，即與系爭公告、人事管理辦法並無不合，自屬合法行為。原告雖主張係計算至112年7月19日，原告年資屬未滿一年，認原告只工作112年1至6月，故只發半個月年終獎金等語，惟原告此部分僅係臆測年終獎金計算式，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原告雖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勞補卷第21至22頁），惟該對話內容為原告向陳宏偉課長詢問年終如何計算，陳宏偉課長回覆「昨日人事給我的單子上寫15天，有問題開工再打電話問。」、「我沒有評分表。我有問人事是以你正常出勤時間計算BOSS核定的。」等語，可見陳宏偉課長並不知悉如何計算，僅係由人事部門轉述，惟最終發放天數由總經理決核，而依被告公司之人事管理辦法第53條，原告之考績評核者為課長，決核者為總經理，故正常情形下，陳宏偉課長本來就不會有評分表，故陳宏偉課長表示並無評分表，亦合於常情，且陳宏偉課長亦表示係由BOSS核定等語，合於人事管理辦法第53條之規定，並無原告所稱被告公司未有任何評核之事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四）從而，被告公司依工作規則、人事管理辦法、系爭公告之規定，綜合評量原告112年度之出缺勤不良品/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等）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整體進步或變差）來做為個人核發之依據，據而發放12,550元年終獎金，於法並無不合，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係以扣除原告職業傷病期間計算年終獎金，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及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2,75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8號

原      告  歐慶洋  

訴訟代理人  方勝新律師

被      告  泰菱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兆文  

訴訟代理人  黃奉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年終獎金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裁定

移轉管轄前來（113年度勞補字第282號），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起至被告公司擔任司機

    ，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38,000元，其中本薪25,100元

    ，專業津貼5,000元，伙食津貼2,400元，績效獎金5,500元

    。原告因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向被告公司

    請職災公傷病假。依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6日公告之112年年

    終獎金發放說明（下稱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記載「年資滿

    一年以上者（不含工安專員及工安助理）：三個月。」，而

    原告至112年12月31日時年資已滿一年，應可請領3個月之年

    終獎金共75,300元，然被告公司僅給付原告12,550元，經原

    告向被告公司課長詢問後，得知年終獎金之計算係被告公司

    人事以正常出勤時間計算，是被告公司將原告之公傷病假休

    養期間扣除而為不利原告之行為，違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2）台勞動二字第14508號函而違法，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公

    司給付年終獎金之差額62,750元（計算式：75,300-12,550=

    62,750元）。被告公司於113年12月29日勞資爭議調解時虛

    構理由稱「原告上班時處理私事，平常表現違反規定造成公

    司損失又工作不佳考績不良，故少給年終獎金」云云，故調

    解不成立，且原告否認被告公司提出之員工異常紀錄單所述

    之行為。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及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提起本

    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2,750元，及自起訴狀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公告說明之112年年終獎金核定標準係以員

    工112年度出缺勤、不良品與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

    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及和111年度考績作

    比較，再由主管核定。另依被告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8章考

    績規定，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日常工作表現之情惰能劣、

    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就行政疏失、作業缺失、交待辦事項

    異常條列具體事實，查證屬實者，以供年終考績之參考。查

    原告因在職期間工作表現不佳，經主管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

    ，送經主管核定112年年終獎金12,550元，被告公司不曾以

    原告發生職災在家休養之事由，作為其年終獎金考核之依據

    ，且原告因不願回被告公司上班已遭被告公司依法解僱，原

    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任職被告公司，擔任司機，每月

      工資為38,000元，其中本薪25,100元，專業津貼5,000元

      ，伙食津貼2,400元，績效獎金5,500元。

（二）原告於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

（三）被告於113年2月6日公告112年年終獎金發放說明，公告內

      容如原證3。

（四）原告之112年年終獎金領取12,550元。

四、本件爭點為：原告請求年終獎金差額，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

      、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

      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29條定有明文。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

      ：「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

      獎金…」，將年終獎金排除在經常性給與之外，足認該項

      給與並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

      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故其發放要件、標

      準及方式等事宜，勞基法未見明文規定，可由勞雇雙方於

      勞動契約中約定或雇主於工作規則中訂定。

（二）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16條後段規定：「員工年終獎金之發

      放，依本公司當年度公告及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辦理」，

      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規定：「本公司員工考核分為：（一

      ）試用考核…（二）平時考核：1.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

      應就其工作效率、品行、態度、學識隨時考核，其有特殊

      功過者，應適時報請獎懲。2.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應就

      其所屬員工日常工作表現之勤惰能劣，填具員工異常紀錄

      ，就行政疏失、作業缺失、交待辦事項異常條列具體事實

      查證屬實者，以供年終考績之參考。…（四）年終考核：

      以平時之考核、行政規章之遵守、年度獎懲紀錄、整體配

      合度為考核參考，分為甲～戊等，並以此做為年終獎金發

      放之依據。」（見本院卷第65至66、77頁），上開規定為

      原告所不爭執，此部分本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勞、雇

      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又系爭公告記載：「一、發放說明：

      112年之年終獎金，將以112年度之出缺勤、不良品/作業

      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

      配合度等）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整體表現進步或變

      差）來做為個人核發之依據。二、1.年資滿一年以上者（

      不含工安專員及工安助理）：三個月（無全勤者依出勤狀

      況及對工作影響給予）。2.年資滿三個月未滿一年者：一

      個月，並以到職天數依比例計給（自到職日起至112.12.3

      1止）」（見勞補卷第19頁），可見被告公司112年之年終

      獎金發放，需綜合考量員工該年度之表現，並非僅以工作

      年資為區分，一律給予相同之一個月或三個月獎金。

（三）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將原告之公傷病假休養期間扣除而為不

      利原告之行為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任職被告公司，嗣於112年7月19

      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於系

      爭公告時，原告年資已滿一年以上，自應以三個月年終獎

      金為基準，再綜合考量原告於112年度之整體表現及平時

      考核予以調整。而原告於111年11月22日、111年11月28日

      、112年1月4日、112年3月28日、112年6月20日均有日常

      工作表現不佳之情事，有員工異常紀錄單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29至33頁），參以員工異常紀錄單上均有具體事實

      並經反應人員及部門主管之簽名，足見係平日業務登載之

      文書，並非臨訟杜撰，堪以採信，原告否認有員工異常紀

      錄單所載之行為，自非可採。以原告於112年度之員工異

      常紀錄單所載之內容，依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之規定列入

      年終考核，並以此做為年終獎金發放之依據，即屬有據，

      則被告公司辯稱係因原告在職期間表現不佳，經主管填具

      員工異常紀錄表，送經主管核定當年年終獎金12,550元，

      即與系爭公告、人事管理辦法並無不合，自屬合法行為。

      原告雖主張係計算至112年7月19日，原告年資屬未滿一年

      ，認原告只工作112年1至6月，故只發半個月年終獎金等

      語，惟原告此部分僅係臆測年終獎金計算式，並未舉證以

      實其說，自非可採。原告雖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

      證（見勞補卷第21至22頁），惟該對話內容為原告向陳宏

      偉課長詢問年終如何計算，陳宏偉課長回覆「昨日人事給

      我的單子上寫15天，有問題開工再打電話問。」、「我沒

      有評分表。我有問人事是以你正常出勤時間計算BOSS核定

      的。」等語，可見陳宏偉課長並不知悉如何計算，僅係由

      人事部門轉述，惟最終發放天數由總經理決核，而依被告

      公司之人事管理辦法第53條，原告之考績評核者為課長，

      決核者為總經理，故正常情形下，陳宏偉課長本來就不會

      有評分表，故陳宏偉課長表示並無評分表，亦合於常情，

      且陳宏偉課長亦表示係由BOSS核定等語，合於人事管理辦

      法第53條之規定，並無原告所稱被告公司未有任何評核之

      事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四）從而，被告公司依工作規則、人事管理辦法、系爭公告之

      規定，綜合評量原告112年度之出缺勤不良品/作業異常、

      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

      等）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整體進步或變差）來做為

      個人核發之依據，據而發放12,550元年終獎金，於法並無

      不合，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係以扣除原告職業傷病期間計算

      年終獎金，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及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2,75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

    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

    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

    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8號

原      告  歐慶洋  

訴訟代理人  方勝新律師

被      告  泰菱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兆文  

訴訟代理人  黃奉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年終獎金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移轉管轄前來（113年度勞補字第282號），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起至被告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38,000元，其中本薪25,100元，專業津貼5,000元，伙食津貼2,400元，績效獎金5,500元。原告因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向被告公司請職災公傷病假。依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6日公告之112年年終獎金發放說明（下稱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記載「年資滿一年以上者（不含工安專員及工安助理）：三個月。」，而原告至112年12月31日時年資已滿一年，應可請領3個月之年終獎金共75,300元，然被告公司僅給付原告12,550元，經原告向被告公司課長詢問後，得知年終獎金之計算係被告公司人事以正常出勤時間計算，是被告公司將原告之公傷病假休養期間扣除而為不利原告之行為，違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台勞動二字第14508號函而違法，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年終獎金之差額62,750元（計算式：75,300-12,550=62,750元）。被告公司於113年12月29日勞資爭議調解時虛構理由稱「原告上班時處理私事，平常表現違反規定造成公司損失又工作不佳考績不良，故少給年終獎金」云云，故調解不成立，且原告否認被告公司提出之員工異常紀錄單所述之行為。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及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2,75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公告說明之112年年終獎金核定標準係以員工112年度出缺勤、不良品與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再由主管核定。另依被告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8章考績規定，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日常工作表現之情惰能劣、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就行政疏失、作業缺失、交待辦事項異常條列具體事實，查證屬實者，以供年終考績之參考。查原告因在職期間工作表現不佳，經主管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送經主管核定112年年終獎金12,550元，被告公司不曾以原告發生職災在家休養之事由，作為其年終獎金考核之依據，且原告因不願回被告公司上班已遭被告公司依法解僱，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任職被告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工資為38,000元，其中本薪25,100元，專業津貼5,000元，伙食津貼2,400元，績效獎金5,500元。

（二）原告於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

（三）被告於113年2月6日公告112年年終獎金發放說明，公告內容如原證3。

（四）原告之112年年終獎金領取12,550元。

四、本件爭點為：原告請求年終獎金差額，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9條定有明文。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將年終獎金排除在經常性給與之外，足認該項給與並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故其發放要件、標準及方式等事宜，勞基法未見明文規定，可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或雇主於工作規則中訂定。

（二）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16條後段規定：「員工年終獎金之發放，依本公司當年度公告及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辦理」，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規定：「本公司員工考核分為：（一）試用考核…（二）平時考核：1.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應就其工作效率、品行、態度、學識隨時考核，其有特殊功過者，應適時報請獎懲。2.各級主管對於所屬員工應就其所屬員工日常工作表現之勤惰能劣，填具員工異常紀錄，就行政疏失、作業缺失、交待辦事項異常條列具體事實查證屬實者，以供年終考績之參考。…（四）年終考核：以平時之考核、行政規章之遵守、年度獎懲紀錄、整體配合度為考核參考，分為甲～戊等，並以此做為年終獎金發放之依據。」（見本院卷第65至66、77頁），上開規定為原告所不爭執，此部分本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勞、雇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又系爭公告記載：「一、發放說明：112年之年終獎金，將以112年度之出缺勤、不良品/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等）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整體表現進步或變差）來做為個人核發之依據。二、1.年資滿一年以上者（不含工安專員及工安助理）：三個月（無全勤者依出勤狀況及對工作影響給予）。2.年資滿三個月未滿一年者：一個月，並以到職天數依比例計給（自到職日起至112.12.31止）」（見勞補卷第19頁），可見被告公司112年之年終獎金發放，需綜合考量員工該年度之表現，並非僅以工作年資為區分，一律給予相同之一個月或三個月獎金。

（三）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將原告之公傷病假休養期間扣除而為不利原告之行為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26日任職被告公司，嗣於112年7月19日上班途中發生通勤職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於系爭公告時，原告年資已滿一年以上，自應以三個月年終獎金為基準，再綜合考量原告於112年度之整體表現及平時考核予以調整。而原告於111年11月22日、111年11月28日、112年1月4日、112年3月28日、112年6月20日均有日常工作表現不佳之情事，有員工異常紀錄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至33頁），參以員工異常紀錄單上均有具體事實並經反應人員及部門主管之簽名，足見係平日業務登載之文書，並非臨訟杜撰，堪以採信，原告否認有員工異常紀錄單所載之行為，自非可採。以原告於112年度之員工異常紀錄單所載之內容，依人事管理辦法第52條之規定列入年終考核，並以此做為年終獎金發放之依據，即屬有據，則被告公司辯稱係因原告在職期間表現不佳，經主管填具員工異常紀錄表，送經主管核定當年年終獎金12,550元，即與系爭公告、人事管理辦法並無不合，自屬合法行為。原告雖主張係計算至112年7月19日，原告年資屬未滿一年，認原告只工作112年1至6月，故只發半個月年終獎金等語，惟原告此部分僅係臆測年終獎金計算式，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原告雖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勞補卷第21至22頁），惟該對話內容為原告向陳宏偉課長詢問年終如何計算，陳宏偉課長回覆「昨日人事給我的單子上寫15天，有問題開工再打電話問。」、「我沒有評分表。我有問人事是以你正常出勤時間計算BOSS核定的。」等語，可見陳宏偉課長並不知悉如何計算，僅係由人事部門轉述，惟最終發放天數由總經理決核，而依被告公司之人事管理辦法第53條，原告之考績評核者為課長，決核者為總經理，故正常情形下，陳宏偉課長本來就不會有評分表，故陳宏偉課長表示並無評分表，亦合於常情，且陳宏偉課長亦表示係由BOSS核定等語，合於人事管理辦法第53條之規定，並無原告所稱被告公司未有任何評核之事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四）從而，被告公司依工作規則、人事管理辦法、系爭公告之規定，綜合評量原告112年度之出缺勤不良品/作業異常、個人表現（含專業知識、作業熟悉度、工作效率、配合度等）及和111年度考績作比較（整體進步或變差）來做為個人核發之依據，據而發放12,550元年終獎金，於法並無不合，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係以扣除原告職業傷病期間計算年終獎金，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及系爭公告第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2,75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